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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达人旅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审被告 

（二）收到民事裁定书的日期：2024 年 12 月 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6 月 2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1、撤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3）浙 0205 民初 2866 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审。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审原告（反诉被告） 

姓名或名称：宁波市绿野山居农庄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 

姓名或名称：浙江达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 

姓名或名称：童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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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法人 

4、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 

姓名或名称：浙江达人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9 年浙江达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人酒管公司”，原系挂牌

公司子公司）与宁波市绿野山居农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野山居”）签订《承

包经营协议书》，由绿野山居将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的绿野山居景区除盆景

园外的全部项目提供给达人酒管公司用作经营管理，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受疫情影响，达人酒管公司经营困难，要求 2023 年

承包费按季支付并实际付清了 2023 年第一季度承包费，因绿野山居要求付清全

年费用引发诉讼。绿野山居以挂牌公司在 2018 年 5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系被告以的唯一股东要求挂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23 年 8 月 3  

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宁波市绿野山居农庄有限公司提起 

的诉讼，案号：（2023）浙 0205 民初 2866 号。经审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

院认定挂牌公司无需承担责任，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做出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后，绿野山居和达人酒管公司、童伟标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

二审上诉。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裁定撤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3）浙 0205 民初 

2866 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

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反诉请求；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诉讼理由： 

1、本案原审裁判案由错误，认定事实不清，基础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

错误，违反审判程序，剥夺上诉人诉讼权利，应发回重审。 

2、原审判决未列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原审法院依法调查的证据，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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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据做出认定，遗漏以下案件重要事实，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和错误。 

3、案涉《承包经营协议书》因被上诉人绿野公司所应移交的游乐配套设施、

酒店、房屋、土地等标的物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而

无效，而不受合同性质的影响。 

4、因受疫情持续影响，上诉人达人酒店经营极为困难、根本没有足够的现

金流，导致未能在 2022 年 12 月 1 日之前全额付齐 2023 年度的 550 万元租

金，但也竭力支付了 2023 年第一季度的租金。 

5、本案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超裁、漏判，以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

的依据。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二审情况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包括：认定涉案

游乐场上的游乐设施被拆除现状为空场地的事实有误，对于当事人申请向宁波市

江北消防救援大队调取证据的相关事实未予认定，对部分反诉请求未予回应等。

遵照民事诉讼审级设置的立法本旨，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本案应发回一审

法院重新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定，裁定如下： 

1、撤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3）浙 0205 民初 2866 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审。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并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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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诉讼事项，并根据诉讼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浙江达人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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